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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卫医急发〔2025〕119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兴安盟卫健系统高层建筑
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旗县市卫健委、盟卫健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：

按照国务院、自治区和兴安盟安委会工作部署,经盟行署同

意，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6年 2月中旬，集中利用两个半月时间，

在全盟卫健系统开展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

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深刻汲取近年来全

国高层建筑火灾事故教训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全面摸清兴安盟卫

健系统内高层建筑（层数超过 10层或高度大于 24米）消防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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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，建立任务清单和隐患清单，实施清单加销号管理模式。

按照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的原则，聚焦

高层建筑及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施工和内部局部装修改造的高层

建筑等各类安全隐患，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双重预

警机制，坚决防范遏制群死群伤重特大火灾事故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消防安全管理类问题排查整治。医疗卫生机构法定代

表人是建筑安全第一责任人，要严格履行《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

用规范》（GB55022-2021）等标准要求，建立包含以下要素的排

查制度：

1.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高层建筑档案，包含竣工图纸、维保记

录等基础资料。

2.医疗卫生机构要按高层建筑使用年限实施差异化自查。

①≤9年：每 3年全面检测。

②10—14年：每 2年系统排查。

③≥15年：年度专业评估。

3.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高层建筑动态台账，包含自查记录、隐

患清单、整改措施等。

4.对以下三类建筑实施重点管控：

①住院部、门诊楼等人员密集场所。

②使用易燃可燃保温材料的建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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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采用幕墙结构与有空腔构造的楼宇。

（二）正在进行外墙改造施工类隐患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

整治：1.新装外墙保温系统采用易燃可燃材料、进场后未按规定

开展检验检测；2.外脚手架或围挡违规占用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

消防车通道；3.使用竹（木）脚手架、非阻燃型密目式安全网、

纸胎油毡防水卷材、再生料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、钢筋“热弯”

加工工艺等危及生产安全，已禁止使用的材料、工艺和设备；4.

在外墙保温层穿孔打洞等作业过程中违规动火用电；5.未按规定

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擅自施工；6.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在现场带班

作业，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未按

规定落实动火作业制度等。

（三）正在进行内部装饰改动的高层建筑。重点排查整治：

1.涉及电焊、气焊、气割等动火作业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不按规

定进行备案管理；2.施工区域与其他区域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；

3.涉及电梯、空调、电气、管理等设施设备维修、更换、安装、

拆除不符合安全管理规定；4.违规使用聚氨酯、聚苯乙烯等易燃

可燃材料装饰装修；5.违规使用填缝剂、发泡剂等易燃可燃物品；

6.人员密集场所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作业；7.动火作业人员无证

上岗；8.未严格落实动火作业内部审批制度；9.动火作业未划定

安全区域；10.动火作业现场未落实“六必须”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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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消防设施类隐患排查整治。重点排查整治：消防设

施存在故障或者瘫痪，消防设施设置不符合标准等问题。原则上

按照“旧楼旧规、新楼新规”推动整改完善。

（五）其他突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。针对“动火作业、城镇

燃气、建筑外保温、消防通道”等突出风险隐患，应按照自治区

既定方案，在专班运行的基础上，重点排查整治：1.未及时清理

易燃可燃杂物；2.内外部消防通道不畅通；3.防火分隔缺失；4.

电气线路老化裸露、私搭乱接；5.违规储存、使用易燃可燃危险

品；6.原有外墙保温系统防护层破损、开裂、脱落未及时修复等

风险隐患。重点压实单位主体责任，积极开展自查自纠，自行建

立动态台账，包含自查记录、隐患清单、整改措施等。

三、工作阶段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即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。各

旗县市卫健委及盟卫健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动员部署、层

层传导压力，建立健全高层建筑基础台账与隐患台账，聚焦各类

突出风险隐患实施集中攻坚整治。

（二）隐患攻坚阶段（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2 月 10

日）。各旗县市卫健委及盟卫健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要针对前期

发现的隐患问题，逐项核对完善隐患清单，科学制定短期攻坚和

长期巩固的分级整改计划，明确整改措施、责任主体及完成时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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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推进隐患整改工作；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，确保整改

闭环落实。

（三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6 年 2 月 11 日—长期）。各旗县

市卫健委及盟卫健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要完善长效管理机制，对

高层建筑外墙保温系统进行周期性常态化自查，建立自查记录与

问题整改台账，及时修复外墙外保温系统防护层破损、开裂和脱

落等问题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请各旗县市卫健委及盟卫健委直属医疗卫生机构围绕建筑

保温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重点任务，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，进一

步明确职责分工、细化任务措施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，结合兴安

盟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强化统筹规划，一

体推进落实。各地单位要分别于 2025 年 12月 25日前将隐患排

查台账（附件 1）、2026年 2月 6日前将隐患整改台账（附件 2）

上报兴安盟卫健委。兴安盟卫健委将适时按照四不两直的方式实

地督导检查各地、各单位工作完成情况，对进展缓慢、推诿扯皮、

排查不实的，予以通报；对问题严重的，约谈相关负责同志；对

工作失职，发生事故的，将严肃追责问责。

联 系 人：张涛

联系电话：0482-82660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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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高层建筑隐患排查台账

2.高层建筑隐患整改台账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年 12月 9日

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